
股ꎮ 定编 ７ 人ꎬ 其中行政编制 ６ 人、 机关后勤编制 １ 人ꎬ 设正科级领导职数 １ 名、 副科级领导职数 ２
名、 股级领导职数 ３ 名ꎮ

二、 职　 能

对全县行政、 企事业单位的审计监督工作ꎻ 对本级各部门 (含直属单位) 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

行情况和决算ꎬ 以及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ꎻ 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 负债、 损

益进行监督ꎻ 对国家的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ꎻ 对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 负

债、 损益进行审计监督ꎻ 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的执行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ꎻ 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管理

的和社会团体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 资金的财务收支进

行审计监督ꎻ 审计机关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 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ꎻ 除审计法规

定的审计事项外ꎬ 审计机关对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事项ꎬ 依照审计法

和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审计监督ꎻ 接受相关部门委托的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县属国有企业

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ꎮ

第二节　 审计工作

一、 财政金融审计

(一) 财政审计

自 １９９５ 年起ꎬ 新龙县全面开展对同级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对县财政和财政预算外资

金、 财政周转金进行审计ꎻ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对县地税、 地方金库进行审计ꎻ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年度ꎬ 对县

财政局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ꎻ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分别对新龙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预算执行情况、 地方

税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ꎬ 查出各类违纪违规资金 １７􀆰 ９ 万元ꎮ
(二) 农行审计

１９８９ 年ꎬ 首次开展对农行新龙县支行信贷资金的调查审计ꎮ 根据 “两年审一次ꎬ 一次审二年”
的轮审制度ꎬ １９９０ 年ꎬ 对农行县支行 １９８９ 年度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ꎻ １９９２ 年对农行县支行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ꎬ 查出违纪金额 １９１􀆰 ８５ 万元ꎬ 上缴地方财政 ４􀆰 ７２ 万元ꎻ １９９４ 年和 １９９６
年ꎬ 分别对农行县支行 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年的资产、 负债、 损益情况进行审计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金融审计实行州

审计局及农行甘孜州分行授权审计制度ꎬ 县审计局根据州审计局授权ꎬ 对农行县支行 １９９６ 年度的资

产、 负债、 损益情况进行了审计ꎮ
(三) 建行审计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２ 年ꎬ 分别对建行新龙县支行 １９８８—１９９１ 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ꎻ １９９５ 年ꎬ 对建

行新龙县支行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的资产、 负债、 损益情况进行审计ꎻ ２００４ 年ꎬ 对新龙县农村信用合作社

２００３ 年度资产、 负债、 损益情况进行审计核查ꎮ

二、 行政事业审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４ 年ꎬ 主要开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定期 (报送) 审计ꎮ 审计的主导思想是扩大审计影

响ꎬ 提高审计覆盖面ꎮ 采取月审、 季审、 半年审和年审相结合的定期报送审计方式ꎬ 审计覆盖面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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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以上ꎮ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ꎬ 共审计行政事业单位 ２０ 个ꎬ 查处违规金额 ２２􀆰 ０９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６􀆰 ０６ 万元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共审计行政事业单位 ２１ 个ꎬ 查处违规金额 １０􀆰 ９７ 万元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ꎬ 共审计行政

事业单位 ６ 个ꎬ 主要对财务收支、 行政事业经费及计生经费的筹集、 分配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共审计行政事业单位 １２ 个ꎬ 查处违规金额 １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共审计行政事业

单位 １１ 个ꎬ 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４５􀆰 ６７ 万元ꎬ 上缴财政 ６􀆰 ６ 万元ꎮ 其中ꎬ 在对县社保局 ２０００ 年失业保

险金的征收情况审计中ꎬ 查出全县 １１ 户企业拖欠失业保险金 ３２􀆰 ６ 万元ꎬ 对 ２００１ 年社保资金的收支

情况审计中查出各企业欠缴养老金 ２３􀆰 ８４ 万元ꎬ 历年欠缴 ３５􀆰 ２３ 万元ꎻ 对全县乡村债权债务进行审计

核查ꎬ 审减乡村债务 １９６􀆰 ３８ 万元ꎮ

三、 国有企业审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３ 年ꎬ 共审计企业单位 ２０ 个ꎬ 查处违规金额 ３８􀆰 ８ 万元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ꎬ 共审计企业

单位 ８ 个ꎬ 其中ꎬ 对县粮食局 １９８９—１９９３ 年的财务挂账情况进行审计ꎬ 核实了财务挂账总额为

１２９􀆰 ８１ 万元ꎬ 其中应由上级部门承担的粮食财务挂账总额为 ６３􀆰 ５８ 万元 (含亏损挂账 ２６􀆰 ６６ 万元)ꎬ
对新龙县林产品公司双流分公司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年度资金调度使用、 资产界定、 构成和试运行收支等进

行清理核实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共审计企业单位 ２ 个ꎬ 在对县木综厂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度承包经营审计中ꎬ
查处违规金额 ５０􀆰 ２７ 万元 (其中资产不实金额 １６􀆰 １ 万元、 负债不实金额 ２􀆰 ３ 万元ꎬ 损益不实金额

２９􀆰 ５ 万元ꎬ 企业三年虚增利润 １１􀆰 ７ 万元)ꎮ 并对县粮食局 １９９２—１９９８ 年的经营情况ꎬ 新增财务挂账

以及 １９９２ 年以前老挂账消化情况进行清查核实ꎬ 为企业争取到挂账资金 ４００ 万元ꎻ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ꎬ
共审计行政事业单位 ３ 个ꎬ ２００２ 年对县粮油购销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

审计ꎬ 经审计查出企业盈亏不实金额 １１２􀆰 １９ 万元ꎬ 纠正金额 ７５􀆰 ７７ 万元ꎬ 调整账务 ４４􀆰 ７９ 万元ꎮ

四、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ꎬ 对县民政局事业费、 县科委 “科技三项费用”、 县水电局水利事业费和支农资金

进行专项审计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对县两资办的 “两项资金” 的投放和使用、 县民政局捐赠的钱物进

行专项审计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ꎬ 对县林业局、 新龙森工局育林基金、 更改金、 发展基金等专项资金的

征收、 管理、 使用情况及县财政预算内资金、 财政周转金和县公、 检、 法三家罚没收入进行专项审

计ꎬ 共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２􀆰 ５ 万元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对县民政局助残捐赠 “两元钱” 财务收支进行审计ꎻ
对世界银行贷款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治项目 (卫Ⅴ) 项目 １９９８ 年度的财务收支进行专项审计ꎬ 协助州

审计局完成新龙县 “卫Ⅴ” 项目有关数据的审计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对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世界银行贷款传

染病与地方病防治项目 (卫Ⅴ) 项目财务、 民族地区教育十年行动计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度专项资金、
各级政府安排的财政扶贫资金、 信贷资金、 中央及地方防 “非典” 专项资金、 社会捐赠款物的总体

规模和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ꎻ 对县二完小寄宿制学生的规模及学生经费补助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

计调查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审计局共完成 ２５ 个项目单位的专项资金审计ꎬ 审计范围涵盖两项资金、

扶贫资金、 天然林保护资金、 育林基金、 教育 “十年行动计划” 资金、 非典资金、 世界银行贷款

“传染病与地方病防治” (卫Ⅴ) 项目等资金ꎮ 共查出各种专项资金应配套未配套ꎬ 挤占挪用、 虚列

支出、 资产负债损益不实等违纪金额 ８６９􀆰 ４１ 万元ꎬ 上缴地方财政 ３９􀆰 ７ 万元ꎮ 通过审计ꎬ 进一步规范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ꎬ 对地方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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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经济责任审计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年ꎬ 对县物资公司经理、 县农机厂厂长任职期间进行经济责任审计ꎬ 共查出违纪违

规资金 ２２􀆰 １６ 万元ꎬ 移送处理 １ 人ꎮ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ꎬ 对物资公司经理承包经营经济责任、 县综合林场场长承包经营及县综合林场进

行经济责任审计ꎬ 共查出违纪违规金额 ４ 万元ꎬ 上缴地方财政 ２ 万元ꎬ 促进企业增收节支 ４ 万元ꎮ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 年ꎬ 对县矿产公司、 县林工商总公司经理进行离任审计ꎬ 审计总金额 ２５９７ 万元ꎬ 对

县物资公司经理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ꎬ 审计资金 １１４０ 万元ꎬ 查出损失浪费资金 １０ 万元ꎮ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年ꎬ 对县木综厂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度承包经营进行经济责任审计ꎬ 查出各类违纪金额

５０􀆰 ２７ 万元ꎬ (其中ꎬ 资产不实金额 １６􀆰 １ 万元ꎬ 负债不实金额 ２􀆰 ３ 万元ꎬ 损益不实金额 ２９􀆰 ５ 万元ꎬ 企

业三年虚增利润 １１􀆰 ７ 万元)ꎮ 对县广播电视局领导任期内经济责任进行审计ꎬ 审计总金额 １５２􀆰 ５６ 万

元ꎬ 同年受州审计局委托ꎬ 对新龙林业局副局长柳孝林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ꎮ 期间共完成领导干部

离任经济责任审计项目单位 １２ 个ꎬ 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１００􀆰 ２９ 万元ꎬ 上缴地方财政 ９􀆰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ꎬ 对县贸易局局长进行离任审计ꎬ 查出违纪金额 １５８􀆰 ８２ 万元 (其中资产不实金额

１６􀆰 ４ 万元ꎬ 负债不实金额 ６３􀆰 ６ 万元ꎬ 损益不实 ６３􀆰 ６ 万元)ꎬ 对全县 １２ 个乡镇和县级机关部分区科级

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ꎬ 对县农机厂经理 １９９４—２００１ 年任期内经济责任进行审计ꎬ 查出各

类违纪金额 ２２６􀆰 ５３ 万元ꎬ 其中三年以上债务达 ２２３􀆰 ６７ 万元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受县委组织部委托对拟提拔的

１４ 名区科级领导干部进行拟任前经济责任审计ꎬ 对 ２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 ３ 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离任

审计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接受县委组织部委托ꎬ 对全县 ２５ 名区科级领导干部的任期经济责任进行审计ꎬ 接受

州审计局委托对 ２ 名副县级领导干部进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受县委组织部委托ꎬ 对 ７ 名区

科级领导干部任期内经济责任进行审计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完成 ６ 名区科级领导干部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受县委组织部委托对新龙县 ２３ 名区科级领导干部任期内经济责任进行审计ꎮ 这期间ꎬ 共完

成 ９２ 个审计项目单位ꎬ 查出违纪违规资金 １３３􀆰 １８ 万元ꎬ 处罚 ０􀆰 ６ 万元ꎬ 上缴地方财政 ０􀆰 ６ 万元ꎮ

六、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投资审计对财政性建设资金、 专项建设资金的安排、 使用、 到位、 效益

和建设项目开工、 在建、 竣工决算全过程的监督等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ꎮ 开展对农网改造、 城市供排

水工程、 城市改造、 卫生、 教育等建设项目的审计ꎬ 为促进国家建设ꎬ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保障建设

项目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期间共完成 ５７ 个项目单位的审计工作ꎬ 查出各种违纪违规金额

５９９􀆰 ２９ 万元ꎬ 上缴地方财政 ６􀆰 ３ 万元ꎬ 核减不合规、 不真实投资额 １６１５􀆰 ４６ 万元ꎮ

七、 内部审计

１９９０ 年ꎬ 建立了农村合作基金审计站ꎬ 配备了专兼职审计人员 ６ 人ꎬ 配备全县 ２４ 个乡镇自审稽

查员 ２４ 人ꎻ ２００４ 年ꎬ 县地税局成立了内审机构ꎬ 配备专兼职内审人员 ５ 名ꎮ

八、 审计事务所

新龙县于 １９９８ 年成立审计事务所ꎬ 受县审计局管理和业务指导ꎮ 审计事务所严格按照 «注册会

计师法» 和州审计事务所的章程及有关规定开展业务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应州审计局要求ꎬ 撤销新龙县

审计事务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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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土资源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新龙县建设国土资源局更名为新龙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ꎮ 挂县环境保护局牌

子ꎮ 属负责全县规划和建设工作ꎬ 国土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的县政府工作部门ꎮ
新龙县规划和建设国土资源局的主要职能职责是:
１􀆰 贯彻执行国家、 省、 州有关规划和建设、 土地管理、 矿产资源开发、 国土资源规划、 开发、

整治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ꎮ 草拟全县有关规划和建设、 国土、 矿产、 环保的地方性法

规和草案、 有关规划和建设、 国土、 矿产、 环保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ꎮ
２􀆰 研究制定全县城市规划、 村镇规划和建设、 城乡建设、 建筑建材、 房地产业、 市政公用事业、

测绘业、 国土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事业的发展战略ꎬ 预测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ꎮ
３􀆰 负责基本建设项目管理ꎬ 包括初步设计审查、 项目开工及开工后的质量监督、 工程进度的组

织监督ꎬ 参与项目综合性可行性研究论证ꎬ 统一管理全县土地、 城乡地籍、 地政、 矿产开发和环保

工作ꎮ
４􀆰 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ꎬ 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定额ꎬ 制定相关地方标准ꎬ

组织制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价方法、 经济参数、 建设标准、 投资估算标准、 建设工程定额、
建设劳动定额、 建设用地指标和工程造价管理ꎻ 负责组织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计划ꎻ 负责

组织编制实施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和土地后备资源开发规划、 计划、 矿产资源开发规划与计划并督促

检查ꎮ
５􀆰 主管全县工程勘察设计、 建筑、 建材以及全县土地征用、 划拨、 出让ꎮ 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工

作ꎮ 指导和规划工程勘察设计、 建筑市场、 指导与监督工程勘察设计、 施工质量、 建筑装饰、 施工安

全ꎮ 负责土地市场管理ꎬ 依法加强土地资源与资产、 矿产资源、 环境保护工作ꎮ
６􀆰 指导和管理全县城乡建设、 土地、 矿产开发区的规划ꎬ 城市勘察和市政工程测量工作ꎬ 负责

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审查报批工作ꎬ 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审查报批ꎮ
７􀆰 指导全县城市供水、 城市道路、 市政设施ꎮ 园林绿化、 市容和环境卫生工作ꎬ 指导城市环境

综合治理、 整治ꎮ
８􀆰 负责宣传贯彻规划建设、 国土、 测绘、 矿产、 环保法律法规、 方针政策ꎮ 主管全县规划建设、

国土、 矿产、 测绘、 环保、 房管等有关工作ꎮ
９􀆰 制定行业的科技发展规划、 计划和技术经济政策ꎻ 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ꎬ 新技术开发、 科

技成果转化与推广ꎬ 指导和管理技术引进工作ꎮ
１０􀆰 负责管理全县城镇房地产开发经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 城市环保和中介服务ꎬ

协助财税部门做好房地产与矿产开发税费的征收工作ꎮ 负责推行城镇住房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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